
七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管理

1、关于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受理。前往内地(大陆)

居住半年以上，符合有合法稳定就业、合法稳定住所、连续

就读条件之一的港澳台居民，到居住地市(县)公安机关指定

的公安派出所或者户政办证大厅申请办理居住证，填写《港

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登记表》，交验申领人出入境证件，提

交居住地住址、就业、就读等证明材料。居住地住址证明包

括房屋租赁合同、房屋产权证明文件、购房合同或者房屋出

租人、用人单位、就读学校出具的住宿证明等；就业证明包

括工商营业执照、劳动合同、用人单位出具的劳动关系证明

或者其他能够证明有合法稳定就业的材料等；就读证明包括

学生证、就读学校出具其他能够证明连续就读的材料等。

2、关于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办证时限。港澳台居民申请

领取、换领、补领居住证，符合办理条件的，受理申请的公

安机关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发放居住证；交通

不便的地区，办理时间可以适当延长，但延长的时间不得超

过 l 0 个工作日。各地公安机关要严格按照《办法》规定的

时限完成证件制发工作，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根据本地实际缩

短制发证周期，保障港澳台居民及时领证用证。

3、关于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工本费。首次申请领取居住

证，免收证件工本费。换领、补领居住证，应当缴纳证件工

本费，具体收费办法参照《居住证暂行条例》的有关规定执

行。


